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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經產輔字第112091221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書面答覆1份(26990_0912216A00_ATTCH2.pdf)

檢送本府對貴會第4屆第1次定期會決議案（財經議提第16
號）「請臺南市政府積極提出南區及安平區之地方創生專

案計畫並輔導民間單位提案」之書面答覆1份，請查照。
復貴會112年7月7日南議財經字第11200005658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林議員美燕(含附件)、李議員鎮國(含附件)、陳議員皇宇(含附件)、邱議員昭勝
(含附件)、尤議員榮智(含附件)、蔡議員育輝(含附件)、蔡議員淑惠(含附件)、吳
議員通龍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
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(含附件)
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
號

承辦人：穆冠如
電話：(06)299-1111#1426
傳真：(06)295-0227
電子信箱：amandamu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

主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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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「請臺南市政府積極提出南區及安平區之地方創生專案計畫並

輔導民間單位提案」案，敬答覆如下： 

一、「地方創生」是為協助地方發揮特色，吸引產業進駐、人口回

流，繁榮地方的計畫。它是一項跨領域、綜整各界量能、由下而

上，從社區需求到凝聚社區共識，甚至是全民意識的工作。 

二、本府於 111 年 7 月成立臺南市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，提供地方創

生相關諮詢服務及專業建議，輔導區公所及地方團體盤點之地方

DNA，找出自身優勢，提出具地方特色、新商業模式之地方創生

計畫，帶動地方產業發展，達到青年返鄉或人口回流之目標。 

三、南區方面，預計七月份中邀集地方團體拜訪南區區公所，共同討

論未來地方創生推動方向。 

四、安平區方面，安平區公所之現行提案已將提案簡報送至本府經發

局，但尚須修正簡報內容，待彙整辦理共識會議後提送審查；另

有提多元徵案正在輔導媒合其他團體，讓計畫案更充實。 

五、貴會議席關心市政熱忱，本府併予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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